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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董事以外的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沈晓枫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4 

目  录 

发行人全体董事声明 ................................................................................................... 1 

发行人全体监事声明 ................................................................................................... 2 

发行人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声明 ................................................................................... 3 

目  录............................................................................................................................ 4 

释  义............................................................................................................................ 5 

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 6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 6 

二、本次发行概要 ........................................................................................................ 7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 16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 24 

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 26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 26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 27 

第三节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 29 

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

见 .................................................................................................................................. 30 

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 31 

第六节 备查文件 ....................................................................................................... 37 

一、备查文件目录 ...................................................................................................... 37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 37 

三、查询时间 .............................................................................................................. 37 

 

 



 

5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华依科技 指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次发行/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指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发行人会计师 指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册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

细则》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A 股 指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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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7 月 1 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等议案，发行人董事会认为

发行人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条件，对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限售期、上市地点、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等事项作出决议。 

2022 年 9 月 14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出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2022 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发行相关的议案。 

2023 年 2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授权的议案》，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的授权，在发行注册批复有效期内，

本次发行过程中，如按照竞价程序簿记建档后确定的发行股数未达到认购邀请文

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董事长经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可以在不低于发行

底价的前提下，对簿记建档形成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直至满足最终发行股数达

到认购邀请文件中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如果有效申购不足，可以启动追加认

购程序或中止发行。 

（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2 年 7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过

了本次发行的相关议案。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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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等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相

关的议案。 

（三）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2022 年 11 月 21 日，本次发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审核

通过，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中国证监会 2023 年 1 月 18 日出具《关于同意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0 号），同意发行人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四）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 4 月 18 日出具的《验证报告》（上会师报字

(2023)第 5097 号），截至 2023 年 4 月 17 日止，中信证券已收到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认购者认购资金合计人民币 565,889,737.14 元。 

2023 年 4 月 18 日，中信证券将扣除保荐机构承销及保荐费后的上述认购款

项的剩余款项划转至发行人指定账户中。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 2023 年 4 月 18

日出具的《验资报告》（上会师报字(2023)第 5098 号），截至 2023 年 4 月 18 日

止，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923,509

股，每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47.46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65,889,737.14 元，

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1,527,958.82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 554,361,778.32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1,923,509.00 元，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人民币 542,438,269.32 元。 

（五）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将尽快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

限售等相关事宜。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

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发行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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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人《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募集说明书（注册稿）》，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按照募集资金总额除以发行价格

确定，同时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即本次发行不超过 21,853,432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9,500.00万元（含本数）。 

根据发行人《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

（以下简称“《发行方案》”），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1,923,509 股，

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9,500.00 万元（含本数）。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实际发行数量为

11,923,50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65,889,737.14 元，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方式发行，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的最高发行数量，已超过《发行方案》中本次拟发行股票数量的 70%。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三）发行价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采取竞价发行方式，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T-2

日），即 2023 年 4 月 10 日，发行价格为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

定价基准日，下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量）的 80%，即 44.45 元/股。 

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投资者认购邀请及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公司和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中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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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7.46元/股，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06.77%。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

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 

（四）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565,889,737.14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人民币 11,527,958.8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54,361,778.32 元。 

（五）发行对象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7.46 元/股，发行

股数 11,923,509 股，募集资金总额 565,889,737.14 元。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8 家，符合《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普通股股票，并与发行人签订了《关

于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之股份认购协议》

（简称“股份认购协议”）。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95,364 94,699,975.44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4,116 65,690,145.36 6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1,011 56,999,982.06 6 

4 UBS AG 884,955 41,999,964.30 6 

5 泰康养老-一般账户专门投资组合乙 632,111 29,999,988.06 6 

6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632,111 29,999,988.06 6 

7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

盐智选 3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52,043 26,199,960.78 6 

8 钟飞 427,728 20,299,970.88 6 

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

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1,407 19,999,976.22 6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工商银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

资产管理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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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华泰稳健增益

资产管理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中信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

管理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值优选资

产管理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1,407 19,999,976.22 6 

1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

保险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6 
泰康养老-分红型保险专门投资组合

乙 
421,407 19,999,976.22 6 

17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421,407 19,999,976.22 6 

18 苏飏 421,407 19,999,976.22 6 

合计 11,923,509 565,889,737.14 - 

（六）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特定对象所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符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

定，本次发行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本次发行结束后因公司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因由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限售期结

束后减持需按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执行。 

发行后在限售期内，委托人或合伙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经核查，联席主承销商认为，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

募集资金金额及限售期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和《证券法》《注册办法》《实施

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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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次发行的申购报价及获配情况 

1、认购邀请书发送情况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2023 年 4 月 7 日向上交所报送《发行方案》及《会

后事项承诺函》启动本次发行。 

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报送《发行方案》后，有 45 名新增投资者表达了

认购意向，为推动本次发行顺利完成，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特申请在之前报送

的《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名单》（以下

简称“《认购邀请名单》”）的基础之上增加该 45 名投资者，并及时向上述投资

者发送了认购邀请文件。 

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单 

1 谢恺 

2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 郭伟松 

5 钟飞 

6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 

7 Laurion 

8 Marshall Wace 

9 东源（天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 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2 上海百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3 贵州铁路发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汇安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6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上海铂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9 Athos 

20 Segantii 

21 厦门博芮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baidu.com/link?url=Y4sgXrBjGnC2LoKexQ0Sgv6pmxiHIVSDUYMNYnAsQnscT2MQUYPHoJ4gwlezNEKSHaOzAwWM-EdkEGcYM6TKemOHCDvx3IgOVtKzpLEP3mtUUvg5VR5qnRaQd1RP5rlpuq20KnRGjaEBZM9xd2piSXXSqHY1W54FpjyoPz3PcU6RWRju0QTfkqtHB4ynEZYEM20h6fhzDKgU95YFCARJuF7gVVawyhNZMLyk_0EfLT3
http://www.baidu.com/link?url=TbuzrOKvwzWXVj68XlaYb6AKAKUK0sdKeUgTry5sZbIs6W7xdbuTgLqGNDyvgn0QngvIRc2MII_7Sz8wZZEXRndfOTufSicajVwIG5guOP2Ci-T1N-YQY--K5FQJ9a8jZzGrDIF6xm-kLRsvEnIqlUZlokw9vWm_6orqKxOkabkeulqsnSa1mtvPmt4iZwTG1kMCOhWSbvugm6GCPmzm-nzwnO7_PArAIlX9qL-2o8_1Y2pWjL1MwZT1J7WLpSMD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24783342111032&rq=es&pd=ee&from=ps
http://www.baidu.com/link?url=vahW2O3L4Kn19OuzlsprrUNhGdI_0M2ArK2h_ZojCgPfUkKDuCvZcTGwBAtx-ZoA
http://www.baidu.com/link?url=UhOh-SHjNQzgiXTmSA_1sKNVZbOUzFqfMcZsr9eAe8w2EZ07joa7M0JajnLhsRq0
http://www.baidu.com/link?url=xu6qBuTDA2PXn0eZaSm2cCZMRItU6V2jcOLNbKL4NS-8jShDEqehsGR1ogie8I4wHvUaGRypvI5OcQJ1ciCnZTndCAvDVLnruL1hycXt6DS
http://www.baidu.com/link?url=iIYOuxAN40UeiOw3ni8hnSBYJitAyYV3d-tQN5SQkay7jqZMiw1Pz2rZ_knb8u2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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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新增投资者名单 

22 南京盛泉恒元投资有限公司 

23 上海纯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4 上海景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5 凯联资本 

26 珠海市聚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 首正德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8 五矿鑫扬（浙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9 Pinpoint 

30 PAG 

31 上海驰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2 深圳市智信创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3 深圳前海千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4 北京佑泽聚兴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35 董卫国 

36 何慧清 

37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8 深圳市平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9 珠海横琴亿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3 Jane Street 

44 Jump trading 

45 北京琼碧秋实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在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截至发行申购日（2023 年 4 月 12 日）9:00 前，发

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以电子邮件及邮寄的方式向 223 名符合相关条件的投资者

发出了《认购邀请书》及《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单》”）等文件，邀请前述投资者参与本次

发行认购。前述名投资者中具体包括截至 2023 年 2 月 10 日发行人前 20 名非关

联股东（剔除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后，未剔除重复机构）13 家、

基金公司 31 家、证券公司 16 家、保险机构 12 家、其他类型投资者 151 家。 

https://aiqicha.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32299732616111&rq=es&pd=ee&from=ps
http://www.baidu.com/link?url=lJkgSu6BW8lDOvfdCQobG6iorx6wKpUTOiIkW4yofjwZjy_yFknMPnJ5dXZsweDWZ6xYuAiLgmuUa4f7PXBmFYIdSz1Q2tvrL9S6vfBXKzE8ejqujtZI0UD97KBvDg55lsGtsUyJea9TYFyQIAlazeeBrIdZGDM-xcp2SGsPa9XqK5p9bDqhiGABA3By6tuzZW9KyQLaEAfJ7VvITcW54q
http://www.baidu.com/link?url=gsaQB69AHzB5XUpvxIf_uWWzE-3QqRpUfOnVgLGqsD8ecBKGfp2ckC0K_p7NCuRr
http://www.baidu.com/link?url=F3-SC71kWSAyG2euKg0FK1DlNkMrStB88-p_PBximQ1YTtYG6BzuxOyacf54GtUl
http://www.baidu.com/link?url=SHEU8xWIYb8h7sUmBTi3M185PLIa-QxujOso8jwcdNbcoCwc9_vmAX9Oa7iNiKzOCcIWtjFgl7j9xPmMkxP3spwTwaTLOGF0hLYA1-HUbfj9Kii7_E1KxCvVqouC5j_WpB-gULG-g7Mj2BnnHOpPLdEYVts08tYtpxMdtK80YfeUgFjl_K-k7lqxkwxCvRlK9DlnTHqrVwd304DwfzhZSl-xR8pXdcLJ8yFqW63R2bs1lO-byPl_U0uZGf53cJ5ZFJILTE8Uu6MVjaBH5WNq0_
http://www.baidu.com/link?url=CCVTWQhitso4m_E3WRecmiWx_rXGh84emrSAqdos6I3PS6bVFSLEujNqm1wdb4C3XnE0HpQcixqY2U3SzR5QszBRKrnAblzwEA4BdyjqAHQXNvGpZkrZwIWrGiwZjaGrwGUP5w8AN2YTZUnlB3jaWvjDSmiusx2D9nZMjiulNWEjL7cljvnO9TWxsN3dCKT-PFF79Gzay91tnkpWEZHjrK
http://www.baidu.com/link?url=hzit3LPT_24hvaf4qCxw7IrxElOrwgMB_ajVra1frABn2DO0Cjm2fymqzUjCpDoa
http://www.baidu.com/link?url=fZKtC73arGyPRiYs20okHZ3cns6eif4QEsmh6JW7FiZHsbjnrN8NZpi16wK_5LiEUW1fp3DJgaC_YqRwIEiN5BJbpwX_TcPWTyVUmyzlsZBZfPinRhUUSTAs_T5NOPHS7gaFyH6frYKh2JVuHVYJ67du5VgxbNaKrFpXOQyiJKsfqYndXyp1VQ3GJwIiBthH91HKumKKU7X1WKwS9fJVYJGmrI0M8hY3g4xq-on-djG
https://www.ftfun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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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认购邀请文件的内容、发送范围及发送过程符合《注册办法》《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股东

大会、董事会决议，也符合向上交所报送的《发行方案》文件的规定。同时，认

购邀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地事先告知了投资者关于本次选择发行对象、确定

认购价格、分配数量的具体规则和时间安排等情形。 

2、申购报价情况 

2023 年 4 月 12 日（T 日）9:00-12:00，在发行人律师的见证下，共 26 名投

资者参与报价。经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与律师的共同核查确认，全部投资者均

按时、完整地发送全部申购文件，且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基金公司、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无须缴纳），均符合《认购邀请书》

中对申购报价的要求，均为有效申购报价，有效报价区间为 44.46 元/股-50.22 元

/股。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为有

效申购 

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20 14,500 是 

2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7.20 2,300 是 

3 蒋海东 

45.88 2,200 

是 44.88 3,200 

44.46 3,200 

4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6.00 2,000 是 

5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65 5,200 

是 48.01 5,700 

47.46 7,300 

6 UBS AG 

49.68 2,200 

是 48.00 4,200 

46.35 4,300 

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票

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48.68 2,000 是 

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工商

银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资产管理产

品”） 

48.68 2,000 是 

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兴业

银行-华泰资产华泰稳健增益资产管理产

品”） 

48.68 2,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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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购对象全称 
申购价格

（元/股） 

申购金额

（万元） 

是否为有

效申购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中信

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48.68 2,000 是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广州

农商行-华泰资产价值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48.68 2,000 是 

12 钟飞 47.50 2,030 是 

1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0.01 2,000 

是 
46.81 2,300 

14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 49.26 2,000 是 

15 泰康养老-分红型保险专门投资组合乙 49.33 2,000 是 

16 泰康养老-一般账户专门投资组合乙 49.33 2,000 是 

16 泰康养老-一般账户专门投资组合乙 47.51 3,000 是 

17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49.33 3,000 是 

1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64 4,260 

是 49.02 5,860 

47.46 19,810 

19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50.22 2,000 

是 
46.30 4,100 

20 苏飏 49.00 2,000 是 

21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3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7.69 2,620 是 

2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50 2,600 

是 45.02 5,250 

44.50 5,450 

2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9.19 3,730 

是 48.59 9,470 

46.53 13,360 

24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西国海

甄选壹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92 2,000 是 

25 
江苏瑞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瑞华精选 8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45.83 5,100 是 

26 

国海创新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证券行业

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国海创新 1 号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 

45.92 2,000 是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7.46 元/股。 

3、发行对象及获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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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应的认购总股数为 11,923,509 股，认购总金额为 565,889,737.14

元。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18 家，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及获配金

额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95,364 94,699,975.44 6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84,116 65,690,145.36 6 

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01,011 56,999,982.06 6 

4 UBS AG 884,955 41,999,964.30 6 

5 泰康养老-一般账户专门投资组合乙 632,111 29,999,988.06 6 

6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632,111 29,999,988.06 6 

7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

盐智选 3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52,043 26,199,960.78 6 

8 钟飞 427,728 20,299,970.88 6 

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

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21,407 19,999,976.22 6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工商银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

资产管理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华泰稳健增益

资产管理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2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中信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

管理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

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值优选资

产管理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4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21,407 19,999,976.22 6 

15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

保险产品 
421,407 19,999,976.22 6 

16 
泰康养老-分红型保险专门投资组合

乙 
421,407 19,999,976.22 6 

17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421,407 19,999,976.22 6 

18 苏飏 421,407 19,999,976.22 6 

合计 11,923,509 565,889,737.14 - 

本次发行对象未超过《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注册办法》和《实施细

则》规定的 35 名投资者上限。上述投资者均在《认购邀请名单》及新增的发送

认购邀请书的投资者范围内，上述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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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

联方。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

认购。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

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

助或者其他补偿。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获配发行对象、获配数量及限售期符合《注

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时符合发行人

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的《发行方案》的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17866186P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福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 号 18 层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金；

（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995,364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577433812A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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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384,116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27878666D 

投资者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注册资本 132,442,000 元人民币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荣粤道 188 号 6 层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1,201,01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月。 

4、UBS AG 

名称 UBS AG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F2003EUS001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法定代表人 房东明 

注册资本 385,840,847 瑞士法郎 

住所 
Bahnhofstrasse 45,8001 Zurich, Switzerland and Aeschenvorstadt 

1,4051 Basel, Switzerland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UBS AG 本次认购数量为 884,955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5、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产

品、泰康养老-分红型保险专门投资组合乙、泰康养老-一般账户专门投资组合乙、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名称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84802043P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段国圣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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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北路 429 号 28 层（实际自然楼层

25 层）2806 单元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

务相关的咨询业务，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国家法律法

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产品）

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养老-分红型保险专门投资组合乙）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

期为 6 个月；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养老-一般账户专门投资组合乙）

本次认购数量为 632,11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本次认购数量为 632,11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6、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3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567661926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任颜 

注册资本 97,882.2971 万元人民币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 188 号滨江基金产业园 2 栋 204 

经营范围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证券投资。（以上业务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

及财政信用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选 34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认购

数量为 552,043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7、钟飞 

姓名 钟飞 

身份证号 430111************ 

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 

钟飞本次认购数量为 427,728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8、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资管-工商银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资产管理产



 

19 

品”、“华泰资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华泰稳健增益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管-

中信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

值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70945342F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明浩 

注册资本 60,06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博成路 1101 号 8F 和 7F701 单元 

经营范围 

管理运用自有资金及保险资金,受托资金管理业务,与资金管理业务

相关的咨询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资产管理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华泰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工商银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资产管理产品”）

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华泰资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华泰稳健增益资产管理产品”）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中信

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

期为 6 个月；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值

优选资产管理产品”）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9、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755007761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法定代表人 杨华辉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人民币 

住所 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号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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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名称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QF2003NAB009 

企业类型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法定代表人 Chi Ho Ron Chan 

注册资本 1,785,000,000 美元 

住所 State of New York,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经营范围 境内证券投资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

限售期为 6 个月。 

11、苏飏 

姓名 苏飏 

身份证号 110108************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 

苏飏本次认购数量为 421,407 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二）发行对象与发行人关联关系、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交易安排 

本次发行对象不包含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本次发行对象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

安排。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关于发行对象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的核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私募投资基金系指以非

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金，包括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

通合伙人管理的以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需要



 

21 

按规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私募基金备案。 

根据竞价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律师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发行对象

是否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情况进行了核查，相关核查情况如下： 

1、UBS AG、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为 QFII，以自有资

金参与本次发行，不涉及向他人募资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及《证券期货经

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所

规定的需要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无需进行私募基金或资产管理

计划的相关备案。 

2、轻盐智选 3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人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实行）》所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要求办理了相关备案登记手续，并提交了产品备案证明。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

管理计划以及公募基金产品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述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

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其余公募基金产品无需履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程序。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本次发行认购，上述参与配售的资产管理计划均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办法（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 

5、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养老金产品、资产管理产品参与本次

认购，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其管理的养老金产品、资产管理产品参与认

购，均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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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实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需要备案的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或投资管理

计划的相关备案。 

6、钟飞、苏飏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实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自律规则所规定的需要备案的私募投资

基金或资产管理计划，无需进行私募基金或投资管理计划的相关备案。 

综上，本次发行的获配对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等相关法规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规定，涉及需要备案的

产品均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在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 

（四）关于认购对象适当性的说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联席主承销商须开展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按照《认购邀

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准，投资者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

专业投资者又划分为 A 类专业投资者、B 类专业投资者和 C 类专业投资者；普

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低到高划分为最低风险等级、C1-保守型、C2-

相对保守型、C3-稳健型、C4-相对积极型和 C5-积极型。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风险等级为 C3 及以上的投

资者均可参与认购，风险等级为 C1、C2、C3 的普通投资者应按照认购邀请书的

要求提交相应材料，且签署《产品或服务不适当警示及投资者确认书》后，经联

席主承销商确认符合要求后方可参与认购。如果参与申购报价的普通投资者其风

险承受能力被联席主承销商确认为属于最低风险等级的，则该投资者的申购视为

无效申购。 

本次发行参与报价并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请文件》

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联席主承销商对本次发行的获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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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

险承受能力是否匹

配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2 UBS AG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3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颐股

票专项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4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工

商银行-华泰资产稳赢增长回报资产管理

产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5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兴

业银行-华泰资产华泰稳健增益资产管理

产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6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中

信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

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资管-广

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值优选资产管理产

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8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9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型保险产

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0 泰康养老-分红型保险专门投资组合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1 泰康养老-一般账户专门投资组合乙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2 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产品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3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4 JPMorgan Chase 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5 
湖南轻盐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轻盐智

选 3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16 苏飏 C5级普通投资者 是 

17 钟飞 C5级普通投资者 是 

18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A 类专业投资者 是 

经核查，上述 18 家投资者均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

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及联席主承销商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相关制度要求。 

（五）关于认购对象资金来源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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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认购对象在参与本次发行提交《申购报价单》时作出承诺：承诺最终认

购方不包括发行人及其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

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主要股东、联席主承销商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申购方作出保底保收

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发行对象具备履行

本次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保荐代表人：王巧巧、阮元 

项目协办人：邵寅翀 

项目组其他成员：祝旭、孙少乾、蒋宏图 

联系电话：0755-23835238 

传真：0755-23835201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项目组成员：张志强、刘成立、刘思怡、陈希锴、王俊捷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25 

传真：010-65051156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振涛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11 层 

经办律师：刘波、毕加灏 

联系电话：021-61913137 

传真：021-61913139 

（四）审计机构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张晓荣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25 层 

经办会计师：张扬、史海峰 

联系电话：021-52920000 

传真：021-52921369 

（五）验资机构 

名称：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张晓荣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755 号 25 层 

经办会计师：张扬、谷彩云 

联系电话：021-52920000 

传真：021-5292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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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对比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励寅 境内自然人 24.50 17,844,546 17,844,546 - 

黄大庆 境内自然人 10.76 7,840,998 7,840,998 - 

秦立罡 境内自然人 7.54 5,495,850 5,495,850 - 

申洪淳 境内自然人 6.99 5,093,580 - 5,093,580 

王锋 境内自然人 6.41 4,670,580 - 4,670,580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27 2,379,379 - 2,379,379 

栾玉光 境内自然人 2.30 1,675,925 - 1,675,9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03 1,475,486 - 1,475,486 

夏斯瑾 境内自然人 1.80 1,308,222 - 1,308,222 

易方达基金－建设

银行－易方达研究

精选 1 号股票型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4 1,192,008 - 1,192,008 

合计  67.24 48,976,574 31,181,394 17,795,18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示意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

后，公司前十名股东示意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励寅 境内自然人 21.05 17,844,546 17,844,546 - 

黄大庆 境内自然人 9.25 7,840,998 7,840,998 - 

秦立罡 境内自然人 6.48 5,495,850 5,495,8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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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持有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股） 

申洪淳 境内自然人 6.01 5,093,580 - 5,093,580 

王锋 境内自然人 5.51 4,670,580 - 4,670,580 

安徽国富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81 2,379,379 - 2,379,379 

栾玉光 境内自然人 1.98 1,675,925 - 1,675,92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易方达

新经济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4 1,475,486 - 1,475,486 

夏斯瑾 境内自然人 1.54 1,308,222 - 1,308,222 

易方达基金－建设

银行－易方达研究

精选 1 号股票型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41 1,192,008 - 1,192,008 

合计  57.78 48,976,574 31,181,394 17,795,18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 11,923,509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仍为励寅。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财务状

况将得到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体实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将得到增强。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于新能源汽车及智能驾驶测试基地

建设项目、德国新能源汽车测试中心建设项目、组合惯导研发及生产项目、氢能

燃料电池测试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随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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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及产品线将进一步丰富，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和提

升市场地位。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和总体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

化。 

（四）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

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更加合理，

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五）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

响，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

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未来公司因正常

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行必要的批

准和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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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次发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联席主承销商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及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的组织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

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要求； 

本次发行的竞价、定价、股票配售过程、发行股份限售期，包括认购邀请书

发送对象的范围和发送过程、发送缴款通知书、缴款和验资过程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注册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关于

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及本次发行股票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

影响的关联方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

未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发行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符

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发行方案的相关规定，充分体

现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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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

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认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过程中涉及的《认

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以及《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形式和内容合法、

有效；发出认购邀请、投资者申购报价、定价和配售、发出缴款通知及签订股

份认购协议、缴款及验资等发行的过程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以及《发行方案》的规

定；本次发行的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均具备参

与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注册管理办法》及本次《发行方案》的相关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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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有关中介机构的声明 

（中介机构声明见后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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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保荐代表人：    

 王巧巧  阮  元 

    

    

项目协办人：    

 邵寅翀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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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沈如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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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经办律师已阅读《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经办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

法律意见书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本发行情况报告书引用法律意见书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海泽昌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                  

 

负责人                              经办律师 ：                  

 

 

 

                                                     年     月     日  

李振涛 

刘  波 
 

毕加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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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  扬                史海峰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晓荣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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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与

本所出具的有关报告不存在矛盾之处。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

情况报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

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  扬                谷彩云            

 

 

 

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 

                                          

张晓荣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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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文件； 

（二）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查报告； 

（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四）联席主承销商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一）发行人：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1388 号 13 栋 

联系电话：021-61051366 

传真：021-61051387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0755-23835238 

传真：0755-23835201 

三、查询时间 

股票交易日：上午 9:00 11:30，下午 13:00 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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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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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之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    

 励  寅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